宛城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关于《全面实行南阳市宛城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根据会议安排，现将《全面实行南阳市宛城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1、 起草背景
行政许可是政府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明晰行政许可权力边界、规范行政许可运行，为企业和群众打造更加公平高效的审批环境，对于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特制定《全面实行南阳市宛城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实施方案》，编制公布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将全部行政许可事项纳入清单管理，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市场信心。
2、 起草依据
（一）法律依据
《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
发〔2022〕2号）、《关于开展市县两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编制工作的通知》（豫数政办〔2022〕9号）、《关于印发全面实行南阳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宛政办〔2023〕4号）。
（二）具体情况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要求，对照《南阳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2版）》（377项），我区将除市直有关部门实施的事项以外的其余事项全部纳入区级行政许可事项底单（229项），确保依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区级清单。同时，逐项明确区级主管部门、审批层级，编制形成南阳市宛城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2年版）（229项,含区乡两级行政许可事项）以及《全面实行南阳市宛城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三、文件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方案》共分5个部分：
[bookmark: bookmark6][bookmark: bookmark7]（一）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持续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2023年2月底前配合构建形成全国统筹、分级负责、事项统一、权责清晰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体系，编制并公布区乡两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将依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清单之外一律不得违法实施行政许可。
（二）依法编制行政许可事项清单。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中上级设定、本地区实施的事项及其基本要素，不超出上级清单的范围，并逐项明确事项名称、主管部门、实施机关、设定和实施依据等基本要素，保证事项同源、统一规范，及时动态调整清单做好有关清单衔接。
[bookmark: bookmark8]（三）严格依照清单实施行政许可。科学制定行政许可实施规范，对清单内的行政许可事项要逐项制定实施规范，依照行政许可实施规范制定办事指南，并向社会公布。严格落实清单之外一律不得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要求，大力清理整治变相许可，对变相许可要通过停止实施、调整实施方式、完善设定依据等予以纠正。
[bookmark: bookmark9]（四）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依托清单明确监管重点，对列入清单的事项，充分评估实际情况和风险隐患，科学划分风险等级，明确监管重点环节。对清单内事项逐项明确监管主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三定”规定，确定监管主体；法律法规和“三定”规定未明确监管职责的，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确定监管主体，结合清单完善监管规则标准。
[bookmark: bookmark10]（五）做好清单实施保障。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要加强对各乡镇（街道）、区直有关部门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督促，强化监督问责，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实施情况的动态评估和全程监督。探索清单多元化运用，畅通清单内行政许可事项的线上线下办理渠道，推动各级各部门行政许可业务系统与上级行政许可管理系统深度对接，鼓励创新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应用场景。
四、意见协调情况
分管副区长研究，副主任已协调，已经25家区直有关部门会商，区政府办法制科、司法局法制已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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